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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 26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谨致函提及 2022 年 5 月 24 日法国、德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驻

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22/415)。 

 这是上述信件撰写者又一次孤注一掷地企图将安全理事会第 2231(2015)号

决议附件 B 第 3 段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射某些弹道导弹或空间运载火箭联系

起来。它们不仅援引未经协商一致和非普遍商定的导弹技术控制制度的定义，而

且还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援引已终止和过时的安全理事会第 1929(2010)号决议以

及相关的过时报告。为此，信件撰写者散布不实技术信息，基于对第 2231(2015)

号决议上述段落的武断和误导性解释，对该决议及其执行情况得出武断的结论。 

 我们断然拒绝上述信中对伊朗提出的所有毫无根据的指控，重申伊朗未进行

任何不符合第 2231(2015)号决议的活动，同时谨提请你注意以下几点。 

 正如已多次强调，第 2231(2015)号决议附件 B 第 3 段促请伊朗“不进行任何

涉及设计为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的活动，包括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

其含义清清楚楚，无需任何解释。 

 安全理事会必须考虑到第 2231(2015)号决议的确切规定和背景，包括相关谈

判历史，特别是为何在该决议附件 B 第 3 段中列入“设计为能够”一语，以及嗣

后安理会在处理该段执行问题时采取的做法。 

 此外，导弹技术控制制度只是 35 个国家之间的排他性“非正式政治谅解”，

其标准即便对其成员国也无法律约束力。因此，任何将导弹技术控制制度及其标

准描述为普遍接受的定义或基于国际共识的协定的企图都是不道德、欺骗性和可

疑的，也不会被接受。 

 而且，秘书长在 2002 年 7 月 23 日的报告(A/57/229)中明确表示，“没有专门

针对导弹的开发、试验、生产、取得、转让、部署或使用订立任何获得普遍接受

的规范或文书”。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在 2019 年 8 月 22 日对安全理事会的讲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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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承认了这一事实，她说，“仍然没有管理导弹的普遍规范、条约或协定”(见

S/PV.8602)。 

 与上述信中的说法相反，第 2231(2015)号决议附件 B 第 3 段并不涉及空间运

载火箭，理由如下：第一，该段未明确提及“空间运载火箭”；其次，空间运载火

箭并不采用与“设计为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相同的技术；第三，专为将

卫星送入轨道而设计的空间运载火箭并不是“设计为能够运载核武器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一再表明，我国的导弹和空间方案，包括发射弹道导弹

或空间运载火箭，不属于安全理事会第 2231(2015)号决议及其附件的范围和权限。 

 上述信件撰写者各自的政府不应采取此种不道德的做法，不应出于政治动机

就安全理事会第 2231(2015)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出无端指控，

而须充分和真诚地履行它们按该决议承担的所有法律义务，包括避免采取任何有

损于第 2231(2015)号决议特别是其附件 A 执行工作的行动。 

 我们警告某些拥有空间方案的发达国家不要采取任何出于政治动机的做法，

这些国家利用对扩散感到关切等荒谬借口，企图对发展中国家为和平目的利用空

间技术的活动进行妖魔化。这种虚伪做法严重危及各国行使进入太空和天体的固

有权利，以及各国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自由，包括各国不受任何歧

视地自由获取空间科学、技术和应用途径的机会。 

 伊朗决心继续坚定地开展与弹道导弹和空间运载火箭有关的活动，这两方面

的活动都是国际法赋予我国的固有权利，对维护我国安全和社会经济利益都是必

要的。 

 鉴于安全理事会主席关于第 2231(2015)号决议规定的安理会任务的说明

(S/2016/44)中所述的任务，我们期望秘书长认真遵守其任务规定，在今后关于该

决议执行情况的秘书长报告中避免报告此类不相关的活动。反之，谨请秘书长根

据上述职权范围，报告法国、德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不遵守该决议

规定的义务的情况。 

 请将本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马吉德·塔赫特·拉万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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